
 

附件二、礦場關閉計畫 

一、露天礦場之礦場關閉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關礦作業期程（含已核定水土保持計畫申報完工、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辦廢

止審查結論或礦場庫存量處理等之作業期程規劃）。 

(二) 礦業機具設備建築及相關附屬設施之移除規劃。 

(三) 廢棄物、爆炸物及其他危險物品之處理。 

(四) 土地整復。 

(五) 礦場安全及防災措施。 

(六) 原核定礦業用地之廢止。 

(七) 勞工權益保障(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地下礦場之礦場關閉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關礦作業期程（含已核定水土保持計畫申報完工、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辦廢

止審查結論或礦場庫存量處理等之作業期程規劃）。 

(二) 礦業機具設備建築及相關附屬設施之移除規劃。 

(三) 廢棄物、爆炸物及其他危險物品之處理。 

(四) 土地整復。 

(五) 礦場安全及防災措施（含地下坑道開採應敘明廢棄礦坑之處置、坑口封閉

措施及警告標語之設置）。 

(六) 原核定礦業用地之廢止。 

(七) 勞工權益保障(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石油、天然氣礦場之礦場關閉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關礦作業期程。 

(二) 廢井工程。 

(三) 地面設備及管線之移除規劃。 

(四) 廢棄物、爆炸物及其他危險物品之處理。 

(五) 土地整復。 

(六) 礦場安全及防災措施。 

(七) 原核定礦業用地之廢止。 

(八) 勞工權益保障(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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